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
「四輪傳動乘坐式割草機」採購案徵求文件

1、 採購數量：1臺。

2、 地點：本場作物改良課。
3、 預算經費：新台幣35萬元整。
4、 履約期限：決標次日起30日內完成履約。
5、 採購規格：
1.驅動方式：四輪傳驅動。
2.引擎規格：四行程雙汽缸汽油引擎17.0kw(含)以上。
3.啟動方式：電動啟動。
3.變速方式及檔數：HST無段變速。
4.行走速度：前進速度可達10公里/小時(含)以上。
5.輪胎規格：人字輪胎，前輪4.00-7(含)以上，後輪17×7.00-8 (含)以上。
6.刀具型式：一字型刀盤附旋轉刀片(2片/組)。
7.割草幅度及高度：割幅970mm（含）以上，割高10-80mm（含）以上並具無段式高度調整功能。
8.爬坡能力：20度(含)以上。
9.10組原廠刀片組(2片/組)。
6、 企劃書編排格式：以中文，由左至右橫式繕打，A4紙張（如大於A4紙張，得摺疊成A4尺寸），裝訂線在左側。
7、 企劃書撰寫內容：依評分表所載評分項目及上述規格內容製作。
8、 評審程序：
一、基本資格審查不合格之廠商，不得參加服務建議書審查。
二、由本場成立之評審小組，審查委員就各審查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彙整合計所有審查委員評比各廠商之序位，以合計值最低且評分平均分數達70分者為最符合本場需要廠商，投標廠商評分平均分數若皆未達70分者，以廢標方式辦理。
三、最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取得與本場議價權利，最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在二家以上者，以標價低者取得議價權，若價格仍再相同，則抽籤定之。
9、 議價及決標方式
一、評選結果之最符合需要廠商優先取得議價權。

二、最符合需要廠商應於評審結束後，另依本場時間辦理議價。
10、 交貨規範：

一、四輪傳動乘坐式割草機必須為2017年10月以後之全新品，交貨時檢附交貨時附保固書、原廠出廠證明及中文操作保養手冊，並派員到場協助指導操作及保養程序。
二、交貨地點：本場（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）。

臺南區農業改良場107年「四輪傳動乘坐式割草機」企劃書評分表
	項次
	評分項目與得分
	評分

	
	內容
	配分
	項目
	

	1
	廠商信譽及近三年履約績效
	5分
	是否具有工廠或營利事業登記證 1分
	

	
	
	
	規模與資本額 1分
	

	
	
	
	近三年內承攬與本案標案相關之契約封面或相關証明文件(影本) 3分
	

	2
	規格、性能及配件
	45分
	機具引擎最大出力15分
	

	
	
	
	機具規格及性能(請檢附詳細規格及型錄) 15分
	

	
	
	
	提供未在規格表內配件及耗材種類(如:皮帶、空氣濾清器、機油蕊等)及數量 10分
	

	
	
	
	機組操作之安全性裝置及相關功能5分
	

	3
	保固、售後服務及交貨期限
	30分
	保固服務內容(含能提供提供保固期限、保固內容)及售後服務內容說明 15分
	

	
	
	
	例行性耗材更換、保養內容及費用(機油、HST油、空氣濾清器、機油蕊、工資等) 10分
	

	
	
	
	得標後履約最短期限 5分
	

	4
	廠商報價
	20分
	係以廠商依據本案規格，於本場公告預算範圍內提供之報價金額作為評分參考 20分
	

	5
	簡報及答詢
	10分
	針對投標標的進行簡報說明及相關問題之答詢 10分
	

	總分
	100分
	

	序次排列
	


               評審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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